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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基金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并购基金概况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贤丰控股”或“公司”）于 2017 年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

广州丰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盈基金”）管理的横琴丰盈惠富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丰盈惠富”）及横琴丰盈信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盈信德”，与丰
盈惠富并称“并购基金”），丰盈惠富及丰盈信德参与投资了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卡乐”）17.14%的股权。

2018 年，天津卡乐下属公司 SNK� Corporation（JP）（以下简称“SNK”）向韩国证券交易所提
交上市申请及相关文件。 为推动 SNK 上市事宜，天津卡乐对子公司进行了股权架构重组，公司
作为丰盈惠富及丰盈信德的有限合伙人， 指定全资子公司 RONSEN (H.K.)� CO.,� LIMITED
（蓉胜（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蓉胜”）承接了 SNK 发行的 KDR 股份。

2019 年，SNK 于当地时间 5 月 7 日以发行 KDR（Korean� Depository� Receipt， 韩国存托凭
证）的方式在韩国证券交易所（KOSDAQ，韩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首次公开发行。
香港蓉胜在 SNK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 SNK� 24,177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4.391%；在 SNK 首次
公开发行后持有 SNK� 24,177 股股份（折合 KDR� 2,417,700 股），持股比例为 11.479%，持有股
份限售期一年。

2019 年 5 月、2019 年 11 月、2020 年 5 月、2020 年 6 月， 公司以收益分配及减少实缴出资额

的形式自丰盈惠富及丰盈信德收回投资合计 13,710.52 万元。 2020 年 6 月，香港蓉胜先后出售
所持 SNK 部分 KDR 股份 199,618 股、479,720 股，公司自此对 SNK 的持股比例降至 10%以下，
因持股意图发生变化已将所持 SNK 及天津卡乐股权的核算方法一并从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
法转换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2020 年 10 月，香港蓉胜出
售所持 SNK 部分 KDR 股份 405,263 股。 2020 年 12 月，香港蓉胜陆续出售所持 SNK 部分 KDR
股份 181,850 股、126,587 股、186,509 股、218,864 股。 2021 年 1 月，香港蓉胜出售所持 SNK 部分
KDR 股份 133,722 股。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8 日、4 月 25 日、6 月 22 日、11 月 10 日、11 月 28 日、2018
年 1 月 5 日、6 月 15 日、8 月 11 日、2019 年 5 月 6 日、5 月 8 日、11 月 27 日、2020 年 1 月 14 日、
5 月 28 日、6 月 20 日、6 月 30 日、10 月 10 日、12 月 19 日、12 月 25 日、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9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并购基金投资进展情况
香港蓉胜于近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出售所持 SNK 部分 KDR 股份 47,836 股， 本次出

售后香港蓉胜仍持有 SNK 的 KDR 股份 437,731 股（持股比例为 2.08%），本次出售预计为公司
2021 年度贡献正向收益金额约 138.77 万元。

本次出售股份到账资金为 1,210,575.87 美元 （以 2021 年 1 月 22 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6.4617 折合人民币分别约 7,822,378.10 元），增强了公司资金的流动性。

以上数据未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仅为公司财务部门预计数。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本次出售股份资金到账情况；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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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14: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 10 号东方嘉盛大厦 6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孙卫平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东方嘉
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1,421,8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8,101,429� � 股的
73.44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26,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1%。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 101,322,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682�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27,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99,300�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9�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99,300�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9� %。
（四）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32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1％；反

对 6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5％；弃权 39，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2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1783％；反对 6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6108％；弃权 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2109％。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熊川、王振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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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股权质押及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李菁

先生的通知，李菁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续。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是否为
限售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用途

李菁 否 8,000,000 18.66% 1.06% 否 否
2021 年
1 月 21
日

2021 年
7 月 18
日

杭州西子
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

个人资
金需求

合计 8,000,000 18.66% 1.06% — — — — — —

2、 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李菁 否 8,000,000 18.66% 1.06% 2020 年 10 月
9日

2021 年 1 月
21日

深圳市佳银典当有
限公司

合计 8,000,000 18.66% 1.06% — — —

3、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菁 42,866,928 5.65% 42,710,000 99.63% 5.63% 0 0% 0 0%

二、 备查文件
1、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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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01 月 25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02,907,8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63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杨森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由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3 人，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出席并主持会议，独立董事赵晋德

先生、梁工谦先生出席会议。 董事长杨森先生、董事张姿女士、李军先生、孙洪伟先生、贾大风
先生、彭建武先生，独立董事王珠林先生、岳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职工监事雷卫龙先生出席会议。 监事会主席牟欣先生、监
事王录堂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任立新先生、董事会秘书王洪雷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3,091,652 98.5163 5,317,453 1.483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906,133 99.9998 0 0.0000 1,7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 2021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906,133 99.9998 1,700 0.000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下属关联方拟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402,005 99.9980 0 0.0000 7,100 0.00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1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353,091,652 98.5163 5,317,453 1.4837 0 0.0000

2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
案》 358,407,405 99.9995 0 0.0000 1,700 0.0005

3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下属关联方
拟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贵阳航发精
密铸造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358,402,005 99.9980 0 0.0000 7,100 0.002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赖熠、吴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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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逾期情况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近期因资金困难，未能按期归还银行

贷款，发生贷款逾期，逾期贷款本金 50,000 万元。该笔贷款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公司若无法妥善解决上述银行贷款逾期问题，将可能面临支付债务逾期相关违约金、滞纳
金和罚息等情况，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融资能力下降，对主营业务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债权银行沟通，公司将通过出售资产、电影项目融资等方式，全力筹
措资金，缓解公司资金紧张局面。

公司将持续关注此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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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 月 25 日 9:15 至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18 号 IFC 福州国际金融中心 41 层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卢少辉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140,272,60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0.1325％。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股东 0 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140,272,601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30.13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526,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11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

陈璐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议案 1.00�《关于为参股子公司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746,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49％；反对 52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52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陈璐新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

师认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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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建三木建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申请 7,650 万元的授信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轻工”）分别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4,000 万元、6,000 万元的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分别为 3 年和 1 年；

3、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全资子公司福建沁
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4、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控股子公司福
州轻工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 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
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担保期限
1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 7,650 一年
2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4,000 三年
3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6,000 一年
4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4,000 一年
5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000 一年

合计 23,650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 年 6 月 3 日和 2020 年 6 月 19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 2020 年公司
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49.111 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39.515 亿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9.596 亿元， 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
使用，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
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 2020-51。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公司为子公司福建三木
建发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 140,150 万元，实际已使用 103,840 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
7,650 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28,660 万元；公司为福州轻工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
为 125,000 万元，实际已使用 68,500 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 10,000 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
的担保额度为 46,500 万元；公司本次计划担保额度为 69,000 万元（含之前已调入的 14,500 万
元额度），实际已使用 57,400 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 6,000 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
额度为 5,6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 年 9 月 30 日
资产负债率

2020 年担保计划
额度（含调剂）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含调
剂）

含本次公告已使用
担保额度
（含调剂）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福建三木建发 84.95% 140,150 103,840 111,490 28,660
福州轻工 91.53% 125,000 68,500 78,500 46,500
三木集团 81.84% 69,000 57,400 63,400 5,6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9 年 8 月 17 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5,200 万元；
3、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 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 401

(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王青锋；
5、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销、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甲醇、醋酸乙烯酯、苯

乙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发））；建筑材料、家用电器、金
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的批发经营、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化肥、
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鱼粉及饲料、植物油、粮油制品的批发；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
发；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6、股东情况：公司合并持有其 100%股权；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971,137,653.92 元，负债总额 1,676,374,666.43 元，净

资产 294,762,987.49 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518,477,681.94 元， 净利润 26,303,509.39
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2,213,090,325.34 元，负债总额 1,880,113,988.21 元，净资
产 332,976,337.13 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999,663,385.51 元，净利润 38,213,349.64 元。

（二）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0 年 10 月 06 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3、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 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合楼 528

（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蔡钦铭；
5、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黄金珠宝、电
子产品、橡胶制品的批发、代购代销；自有房屋租赁；砂石的销售；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及收藏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互联网零售；网上商务
咨询；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供应链管理服务；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55%股权，陈健持有其 30%股权，廖星华持有其 8.3%股权等；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82,170,214.02 元，负债总额 850,900,677.86 元，净资产

131,269,536.16 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959,335,301.12 元，净利润 4,543,963.88 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473,154,979.68 元，负债总额 1,348,327,269.11 元，净资

产 124,827,710.57 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776,191,446.18 元，净利润 -6,439,525.67 元。
公司为福州轻工的贷款提供担保，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股东（陈健、廖星华）提供

同额度连带担保责任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该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
（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2 年 10 月 24 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46,551.957 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 162 号；
4、法定代表人：卢少辉；
5、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 (凭资质等级证书 )，房地产中

介。建筑材料、电器机械、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石油制品(不含汽油、煤油、柴油)；纺织品、服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6、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539,935,697.48 元，负债总额 6,827,120,716.51 元，净

资产 1,712,814,980.97 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6,376,854,690.92 元， 净利润 81,282,862.58
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9,848,247,454.50 元，负债总额 8,059,995,012.56 元，净资
产 1,788,252,441.94 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4,566,589,368.88，净利润 43,134,752.65 元。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公司为全资子福建三木建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申请 7,650 万元

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4,000 万元、6,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
期限分别为 3 年和 1 年；

（三）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全资子公司福建
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四）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控股子公司
福州轻工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上述协议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
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
险可控。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
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
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风险可控。 2020 年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其中被担保方福建三木建发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福州轻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主体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力
良好，本次公司为上述两家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反担保，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6,295 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担保余额为 173,753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09,197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
担保合计金额为 329,2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44.69%。 上述对外担
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713� � � � � � � � � �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1-009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1%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10.85%减少至 9.83%。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茂林”）的通知，君联
茂林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591,500 股， 股份变动累计达到 1.03%。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
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号院 1号楼 16层 1606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1月 18日至 2021年 1月 25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2021年 1月 18日
至 2021年 1月 25
日

人民币普通股 1,591,500 1.03

备注：
1、 君联茂林持有公司首发上市前股份 26,490,5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2%。 上述股份

已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截至本公告日， 君联茂林持有公司股份
15,203,7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3%，累计变动比例为 7.29%。

2、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君联茂林持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流
通股 16,795,231 10.85 15,203,731 9.83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君联茂林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
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君联茂林本次减持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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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在苏州工
业园区钟园路 728 号苏州银行大厦现场召开，本行应出席监事 8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委托
出席监事 3 人，监事孟卫元、何胜旗委托监事韩燕表决，监事陈志委托监事葛明表决。会议由杨
建清监事长主持，总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行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发展战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数字化转型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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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在苏州工
业园区钟园路 728 号苏州银行大厦现场召开。 本行应出席董事 13 人，亲自出席董事 10 人，委
托出席董事 3 人。因工作原因，侯福宁董事委托叶建芳董事表决，徐中董事委托张姝董事表决，
刘晓春董事委托范从来董事表决。 会议由王兰凤董事长主持，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部门的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行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发展战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数字化转型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同城灾备中心租赁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 PC 服务器更换及新购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信息科技项目规划及预算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0 票。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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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审议程序： 本次回购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回购股份用途：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 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
●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 回购价格：不超过 45 元 / 股，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做出本次回购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 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未

来 6 个月内均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 相关风险提示
1、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则存在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

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本次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须按照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因未获股东大会批准、员工持股对象
或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启动未转让部分注销程序
等风险；

4、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
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计划（以下简称“本
次回购”）。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
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根据《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
购方案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回购细则》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与用途
由于受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等综合因素影响，公司当前股价未能体现出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

良好的资产质量。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充分维护公司及
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并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进行第二期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将完善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充分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全力推动公司在新时期战略转型目标的实现。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如果触及以

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①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
②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提前届满。
2、公司将根据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公司

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①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②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③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全部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全部用于股
权激励

1,333,333~
2,666,667 0.83~1.67 不低于 6,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 12,000万元（含）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
之日起 12个月内

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6,000 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45 元 / 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总数为
1,333,333 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83%；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12,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
限 45 元 / 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为 2,666,667 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67%。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公司将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经股东大会审议后，注销本次回购的未使用部分股份，并就注销股份
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的法律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 元 / 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做出

回购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
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
价除权、除息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和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 45 元 / 股进行测算，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 2,666,667 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67%。
1、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并锁定，则公司总股本不会发

生变化，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实施前 本次回购实施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8,627,260 49.14 81,293,927 50.8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1,372,740 50.86 78,706,073 49.19
合计 160,000,000 100 160,000,000 100

2、若本次回购股份未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导致全部被注销，则以
此测算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实施前 本次回购实施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8,627,260 49.14 78,627,260 49.9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1,372,740 50.86 78,706,073 50.03
合计 160,000,000 100 157,333,333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
份数量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
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773,001,207.7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 2,961,989,372.00 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1,542,434,205.17 元，资产负债率为 21.50%，本次
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为 12,000 万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货币资金的
比重分别为 3.18%、4.05%和 7.78%，占比均较小。

根据目前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结合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管理层认为：公司本次回
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财务稳
健性、债务履行能力及研发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
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
部用于股权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实现
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拟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

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回购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要求。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
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调动公司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强投资者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
要性。

3、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回购，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稳健性、债务履行能力、盈利能力和资金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亦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合理性、可行性。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法合规，回购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十一）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是否
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
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除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程昭然、刘笑寒、唐志松、宋晓弥、王玲通过参与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回购的股票外（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康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59）），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存在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除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锡娟女士拟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外，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届时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 个月、未
来 6 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发出问询函，
问询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经问询，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均
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公司需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回购股份的转让，未使用部分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
相应减少，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则执行。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法》、《回购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回购股份后的
转让或注销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本次回购

作为公司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来源，若公司未能实施上述用途，导致公司回
购的股份予以注销，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对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相关工作，根据

《公司法》、《回购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除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事项外，公司董事会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更，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经营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
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在回购期内择机确定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4、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5、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内容。
本授权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成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如下不确定性风险：
1、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则存在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

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本次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须按照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因未获股东大会批准、员工持股对象
或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启动未转让部分注销程序
等风险；

4、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
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拟采取变更回购方案、注销（或转让）回购股份等应对措施。回购方案实施
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之一的，公司将及时发布公告。 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将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回购已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法定程序，已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2、公司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回购办法》”）、《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及《回购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实质条件；

3、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回购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本次回购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及《回购细则》的相关规定。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3289385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1 年 1 月 20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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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第二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现将
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1 年 1 月 20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
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刘建华 50,786,760 31.74
2 北京沐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245,600 10.15
3 北京普华基业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9,600,000 6.00
4 GL�GLEE�Investment�Hong�Kong�Limited 6,960,000 4.35
5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96,300 3.00

6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994,900 1.25

7 薛肖红 1,466,280 0.92
8 谭金清 1,240,500 0.78

9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235,100 0.77

10 黄山 867,100 0.54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GL�GLEE�Investment�Hong�Kong�Limited 6,960,000 4.35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96,300 3.00

3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994,900 1.25

4 薛肖红 1,466,280 0.92

5 谭金清 1,240,500 0.78

6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235,100 0.77

7 黄山 867,100 0.54

8 庄毅智 846,600 0.53

9 屈平 621,400 0.39

10 王明洋 574,064 0.36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